[bookmark: _Hlk154736002]托嬰中心及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表115年1月7日修訂

縣市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FacilityName][bookmark: Date]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查核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
機構類型：○托嬰中心 ○產後護理之家
	查核項目
	查核基準
	評分等級
	應改善事項及建議
（評分等級為「不符合」之項目，請務必明確說明應改善事項並提供改善意見；評分等級為「符合」之項目請視需要提供建議）

	1.工作人員健康管理
	1.1	新進工作人員有胸部X光檢查，廚工及供膳人員應同時依食品藥物管理署規範進行檢查，且有紀錄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○不適用
	

	
	1.2	在職工作人員定期（產後護理之家每年，托嬰中心每2年）接受胸部X光檢查，廚工及供膳人員應依食品藥物管理署規範進行檢查，對檢查異常者有追蹤措施，且有紀錄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1.3	有限制罹患皮膚、腸胃道、呼吸道傳染病及疑似腸病毒感染工作人員，從事照護或準備飲食之服務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
	

	2.服務對象健康管理
	2.1	落實服務對象新入住（托）時之健康管理及詢問TOCC（旅遊史、職業史、接觸史、是否群聚），含主要照顧者、家中其他兒童或同住家人等接觸者，近14天內是否有發燒或疑似腸病毒感染症狀，且有紀錄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3.疫苗接種情形
	3.1	宣導及鼓勵工作人員與服務對象配合國家政策接種各類疫苗，並掌握其疫苗接種或免疫力情形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3.2	宣導並提醒家長依兒童健康手冊之內容接種疫苗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4.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
	4.1	訂定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計畫（含腸病毒等常見傳染病的傳染方式、常見症狀及預防方法等），並依計畫辦理工作人員教育訓練及留存訓練證明文件備查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4.2	新進工作人員應於到職後1個月內完成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課程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○不適用
	

	
	4.3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課程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4.4	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8小時感染管制課程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5.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
	5.1	定期清潔、消毒機構內外環境及清潔維護通風設備，保持乾淨無異味，且有紀錄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5.2	工作人員能穿戴適當之個人防護裝備正確使用或配製消毒劑（如：漂白水）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5.3	機構內具防蚊蟲設備或措施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6.防疫機制之建置
	6.1	依機構特性訂定並執行感染管制計畫且每年應至少檢視更新1次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6.2	指派符合資格之感染管制專責人員，負責推動機構內感染管制相關工作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6.3	有充足且適當之洗手設施和洗手用品，且符合效期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6.4	工作人員能正確執行手部衛生，包括洗手時機及步驟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6.5	有宣導（如：張貼衛教海報、發送衛教單、電子網絡通知等）和落實腸病毒防治、手部衛生及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6.6	訂定並落實訪客（含家屬）管理規範，且有訪客紀錄。訪客管理規範張貼於明顯處，提供訪客手部衛生所需設施（乾洗手或濕洗手），請訪客探訪前洗手及提醒訪客出入機構需佩戴口罩之情境，宣導訪客進入機構遵循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6.7	確實執行器具（含奶瓶、尿布檯及玩具等）、衛材、器械之清潔、消毒或滅菌及管理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6.8	【底線處試評】防護裝備物資（含口罩、手套及隔離衣等）應有適當儲備量，定期檢視有效期限並有紀錄，且儲放於乾淨且避免高溫、潮濕之場所（如：溫度≦35℃，相對濕度≦80%；或可依各類物資供應商之建議），並放置於貨架、櫃子或棧板上，保持離地、離牆，且不應接觸天花板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6.9	訂定機構內飲用水安全（如：配方奶配製用水務必使用煮沸過的水且冷卻至不低於70℃的水沖泡，避免直接添加冷水調降水溫；飲水設備之冷水與熱水系統間，未經煮沸過的水不得互相交流）管理規範，並有紀錄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7.隔離空間設置及使用
	7.1	預先規劃獨立或隔離空間，供疑似感染者暫留或入住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7.2隔離空間及位置符合感染管制原則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8.感染預防、處理與監測
	8.1	針對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進行感染（含腸病毒）監測及分析，並依「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」或轄區衛生局之規定進行通報，且有紀錄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	
	8.2	訂有腸病毒、呼吸道傳染病、腸道傳染病、不明原因發燒等疑似感染個案及群聚感染事件處理流程，包括通知相關人員或單位、安排照護之工作人員、使用防護裝備、與他人區隔、協助安排個案就醫、協助檢體採集、疑似感染區域（含動線）清潔消毒等，並確實執行。
	○符合
○不符合
	


[bookmark: Table]
	其他建議（對受查機構執行感管業務之其他建議事項，前述應改善事項及建議不必再列）：
○無
[bookmark: CommentContent]○建議簡述如下:
	受查機構回饋意見：
○無意見
[bookmark: FeedbackContent]○意見簡述如下:

	查核委員簽名:
	地方主管機關簽名:
	受查機構代表簽名:



第2頁/共2頁
